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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成功大學 

113學年度永續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工作小組第 1次會議紀錄 

 

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 113年 9月 18日（星期三）中午 12：10 

會議地點：雲平大樓東棟 4樓創新教學工坊 

主 持 人：吳召集人秉聲 

出席委員：陳委員水旺、陳委員建旭、侯委員琮欽、黃委員賢哲(請假)、魏委員

健宏(請假)、王委員浩文(請假)、陳委員文松、薛委員丞倫(請假)、

黃委員恩宇、潘委員振宇、王委員逸璇、李委員俊霖(請假)、許委員

以霖、黃執行秘書一峰 

列 席 者：學務處住服組、施宗賢結構技師事務所、大豊建築師事務所、校規會

學生委員、環安衛中心、資產保管組、事務組、營繕組 (詳簽名單) 

紀    錄：總務處蔡惠玉、營繕組張雅文 

壹、業務報告：（附件一） 

決定 : (一)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

1、第四案: 請提供唯農大樓西北側砌磚牆體之照片。 

2、臨動第二案:請與體育室確認台鋼是否同意設計中心所建議之售

票亭型式。 

(二)同意此次解除列管案件 6案： 

1、項次 1：台灣半導體中心周邊後續景觀等美化案。 

2、項次 3：自強校區林森路增設出入口。 

3、項次 4：擬以安南校區參加台電 (配電處)主辦之「大學節能及

電力韌性推動建置案」標案之建置場域。 

4、項次 5：台達大樓太陽能光電系統設置。 

5、項次 6：光復校區雲平大樓前廣場設置捐血車用充電樁。 

6、項次 7：無障礙通路改善。 

貳、主席報告：(略)。 

參、報告案 

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＜提案單位：機械科技研發中心＞ 

案由：機械科技研發中心續租科技大樓一樓 9021室 10坪空間。 

說明：因執行機械科技研發中心專案研究需求，需租借科技大樓 9021室 10

坪空間使用。擬請同意租用。 

決定：空間續租案同意備查。 

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＜提案單位：生化所＞ 

案由：莊偉哲教授續租科技大樓 4樓 9071室空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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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因執行專案研究需求借用科技大樓 4樓 9071室，使用空間共 44坪。

擬請同意借用期間自 113年 08月 1日至 114年 07月 31日，並願遵

守科技大樓相關管理規範及繳付場地及水電費用。 

決定：本案空間借用至 114 年 07 月 31 日同意備查。另空間是否依使用執

照登載用途合法使用部分，請保管組確認。 

第三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＜提案單位：前瞻電漿研究中心＞ 

案由：前瞻電漿研究中心續租綜合二館 B04001024學校空間。 

說明：為太空儀器開發、衛星資料處理分析與太空環境檢測設備開發等研

究，續租綜合二館 1 樓 B04001024 學校空間，借用期間自 112/8/1

至 113/7/31計畫結束，並配合學校在消防、防災、登革熱、工安與

防空避難等，及該棟管委會運作上的各項工作。 

決定：空間續租案同意備查。 

第四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＜提案單位：能源科技與策略研究中心＞ 

案由：能源科技與策略研究中心續租科技大樓 B1 9001室、4F 9072室。 

說明：能源科技與策略研究中心因辦公室與實驗室空間不足，統一在科技

大樓租借上述空間。 

決定：空間續租案同意備查。 

第五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＜提案單位：環工系＞ 

案由：黃榮振教授租用科技大樓 B1 9006 室。 

說明：申請租用自強校區科技大樓 B1 校控空間地下一樓 9006 室，租用

日期自民國 113年 7 月 1 日起至民國 114 年 4 月 30 日止。 

決定：本案空間租用至 114 年 4 月 30 日止同意備查。 

第六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＜提案單位：公衛所＞ 

案由：公衛所王榮德教授續租科技大樓 5樓 9082室。 

說明：本人擬自 113年 8月 1日至 114年 7月 31日申請延續借用科技大樓

五樓 9082室，作為研究辦公空間，以利執行三項研究計畫案。借用

科技大樓的場地費，將由「科技部專題計畫結餘款」(會編：AA9908003)

支付。 

決定：本案空間續借至 114年 7月 31日同意備查。 

第七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＜提案單位：學務處學生活動發展組＞ 

案由：學生活動中心前舞台整修設計案。 

說明：學生活動中心木製舞台歷經 18年使用嚴重變形毀損，今年因氣候炎

熱，導致南方松嚴重變形毀損，不堪使用，恐危及學生安全。考量

開學在即，學生活動將展開，需盡快建置新舞台，以供學生活動所

需，故於 113年 8月 12日至 20日以書面審查辦理此案，共回收 7

位委員意見。 

委員意見：5位同意、1位不同意、1位無意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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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建議拆除後還原與恢復原設計形式即可，不再另做木架高平台，

補施作地坪與復原綠地景觀，學生依然可於該空間進行相關活動

或演出。 

2、新設部分將原有木構造改為 RC 構造，並與既有部份整體處理，

以磨石子作為表面。但新設部份配筋是否與連接至既有部份配

筋？若沒有，未來恐因天候及地震之故，造成新舊之間的裂縫，

除減損耐用性之外，亦可能造成美觀與危險之疑慮。 

3、同意建置新舞台。植披新的草皮與原有綠帶，在施工期間請妥善

安置和處理，避免施工期間遭受破壞。 

決議：依照所提圖面施作，並應維持與原地面整體協調性。 

 

肆、提案討論 

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＜提案單位：住宿服務組＞ 

案由：勝利三舍建築物耐震補強工程立面改變案。 

說明：因勝利三舍進行建築物耐震初評時發現需進行補強工程，經討論後

將從外牆進行結構補強作業，立面將有變化因此依規定進行提案。 

委員意見： 

1、立面搭上去之後，冷氣如何維修？ 

2、鋼樑補強是不可避免的?由簡報案例觀之，大多採用鋼樑補強方

式。 

3、勝三舍外觀顏色會如何改變？ 

4、另一個問題，就是當我們確定了鋼構之後。這個擴張網是否有存

在的必要性? 

5、本案擴張網的表述方式，是跟整個勝利校區的建築物表情不是一

個系列的。所以我們的看法是，結構補強是必要的，但補強鋼構

的形式與顏色，應思考如何盡量與立面融合。同時也可以思考是

否一定要放置非必要的擴張網。 

6、每個年代有它需要面對的課題，勝三的優勢是其對外的旋轉梯，

它可以被呈現。其次應先從必要性的入手，擴張網若沒有必要的

功能性，是可以再考慮。 

7、一般學生宿舍應在維護上應要比較方便的，安全亦是要第一考量

的。所以應該不太需要擴張網。 

營繕組說明： 

1、本案目前是在基本設計階段，倘若本次會議可以確認補強外觀是

可以接受的，我們下一步會進行細部設計，細部設計確認後，我

們會再作招決標的程序。目標是明年暑假完成整個案子。 

結構技師(建築師)回覆： 

1、這裡的空調都是分離式的，每個設備的空間都有可以打開的維修

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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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補強工法不只是鋼樑補強，還有剪力牆、翼牆，只是考量宿舍的

通風採光，才採取鋼樑補強。 

3、原來的構造沒有改變，新增的鋼構當然配合校方選用不同的顏色

提供校方選擇。美化的顏色會在細部設計時，配合原來的色系去

設計。 

4、以結構安全而言，擴張網是非必要的。 

決議：考量建物結構安全同意本案進行結構補強，惟有鑑於後續設備維護

及清潔所需，以及勝利校區現有宿舍立面之整體協調性，先不設置

擴張網。 

 

伍、臨時動議 : 無 

 

陸、散會(下午 12時 50分) 


